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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〔2017〕75号

宿州学院关于建立党建工作例会制度的通知

党委各部门、各党总支：

为落实“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”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党建工作

常抓不懈的新机制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，经研究决定

建立党建工作例会制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形式

党建工作例会由校党委组织召开，校党委书记或分管副书记

主持会议。校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协调。党委各部门主要负责人

及党总支书记参加会议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有关人员可列席会议。

二、会议时间

党建工作例会每学期不少于两次。如遇特殊情况或工作需要

可随时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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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内容

1.传达中央、省委、省委教育工委和校党委关于党建工作

的方针、政策和部署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研究提出贯彻落实的意见

和措施。

2.党委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有关党建工作进行工作

通报、阶段性的重点工作予以安排；各党总支围绕全校党建工作

重点任务落实情况、校党委交办工作完成情况，思路措施、问题

建议等进行汇报交流。根据工作需要，例会可采取专题学习、专

题研讨、工作部署、现场考察、党课等多种形式。

3.校党委对党委各部门、各党总支党建工作进行点评并提出

工作要求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党委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党总支书记每次例会必须参加，

因故不能参会须向校党委履行正常请假手续。

2.校党委组织部提前将会议召开时间、地点、要求等通知到

党委各部门、各党总支，并实行例会签到考核，将参会情况作为

年终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，落实“一把手”负责制和党建工

作末位问责制。

3.党委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，认真总结党建工作任

务落实情况，写好汇报材料（每次例会上以书面形式向校党委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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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）；各党总支要强化措施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认真总结先进

做法、先进典型，形成信息及时向校党委上报。

4.校党委组织部于会后编印《党建工作简报》（电子版）发

送各相关单位。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9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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